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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7月2日（星期三）下午15:0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7月2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7月2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56楼；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浩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61人，代表股份164,404,18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591,700股的 58.3839%（已剔除股权登记日回购账户中股份数

165,100股）。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159人，代表股份 631,
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1,591,700股的0.2242%（已剔除股权登记日回购账户中股

份数165,100股）。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163,772,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81,591,700股的58.159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59人，代表股份631,
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1,591,700股的0.2242%。

（3）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309,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2％；

反对 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1％；弃权 1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36,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518％；反对

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58％；弃权1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048,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4％；

反对34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5％；弃权1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5,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946％；反对

34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294％；弃权 15,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6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04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3％；

反对342,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4％；弃权1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5,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629％；反对

342,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828％；弃权 13,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4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4,0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6％；

反对3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弃权1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8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103％；反对

3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879％；弃权 1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8％。

4.02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4,04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2％；

反对342,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弃权1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4,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471％；反对

342,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511％；弃权 1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8％。

4.03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4,053,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6％；

反对3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弃权1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80,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183％；反对

3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879％；弃权 18,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38％。

4.04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4,05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6％；

反对3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弃权1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8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103％；反对

33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879％；弃权 1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8％。

4.05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4,034,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3％；

反对34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5％；弃权2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1,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879％；反对

34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679％；弃权 24,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42％。

4.06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4,038,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6％；

反对342,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弃权23,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5,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740％；反对

342,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511％；弃权 2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49％。

4.07审议通过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4,282,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1％；

反对 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弃权 3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09,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42％；反对

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75％；弃权3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83％。

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4,308,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

反对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弃权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3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043％；反对

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75％；弃权9,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8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推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曾浩先生、余欣女士、俞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曾浩先生

余欣女士

俞熔先生

获 得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票）

164,022,210

164,027,801

164,032,299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比例

99.7677%

99.7711%

99.7738%

获得中小股东表决
权股份数（票）

249,332

254,923

259,421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39.4947%

40.3803%

41.092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推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李天明先生、刘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

2

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天明先生

刘勇先生

获得表决权股份数
（票）

164,025,604

164,023,120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比例

99.7697%

99.7682%

获得中小股东表决
权股份数（票）

252,726

250,242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40.0323%

39.6388%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业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晓丹、王健伟；

3.见证意见：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

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

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7
月2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于2025年

7月2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后召

开，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

会议应出席5人，实际出席5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曾浩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5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曾浩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 以5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刘勇先生、李天明先生、俞熔先生；刘勇先生任召集人；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李天明先生、刘勇先生、余欣女士；李天明先生

任召集人。

第六届提名委员会委员为：李天明先生、刘勇先生、曾浩先生；李天明先生任召集人。

3. 以5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曾浩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曾浩先生任职资格业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4. 以5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余欣女士、谢海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余欣女

士、谢海波先生任职资格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5. 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谢艳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谢艳女士任职资格业

经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该议案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6. 以5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谢海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谢海波先生任职

资格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56楼

电话:0755-28588566
传真:0755-28328808
电子信箱:board@rapoo.com
7. 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张媛媛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56楼

电话:0755-28588566
传真:0755-28328808
电子信箱:board@rapoo.com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附件：

1. 曾浩先生，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71 年，毕业于深圳大学。1996 年开始从

事电脑无线外设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设计出无线鼠标产品，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998 年

开发出 USB 无线键盘鼠标套装，2001 年 5 月投资设立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2002 年

设计出人体感应式光电无线鼠标，2006 年主导设计全新 2.4G 超低能耗无线外设解决方

案。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经营和管理。

曾浩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3.59%。为

公司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董事，系公司现任董事余欣女士之配偶，除此

之外，曾浩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曾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2. 余欣女士，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81 年，毕业于深圳大学。2002 年起先后

任公司前身深圳热键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采购、人事部门负责人，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余欣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4.53%，在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董事，系公司现任董事长曾浩先生之配偶，除此之外，余欣女士与公司其他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余欣女士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

3. 俞熔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1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上海财经大

学金融学硕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副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医委会主任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健康促进与教育专

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康服务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

务理事、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健康体检分会会长、南京医科大学校董、中国老年保健协会

数智健康保障分会副主任委员。

俞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俞熔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4. 李天明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71年，硕士研究生。曾任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2001年11月至今，任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

师、高级合伙人；现兼任上市公司天键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天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天明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5. 刘勇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7 年，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历任深

圳融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深圳深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审计经理，深圳平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人，深圳市鹏信瑞和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4 月至今，任深圳市弘正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2020 年 12 月至今，任深圳永信瑞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现兼任

上市公司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非上市公司广东佛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勇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6. 谢海波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北京大学EM⁃
BA。曾任职于云南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深圳市深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新中桥通信有限

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谢海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已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7. 谢艳女士，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硕士学位，会计师，江西财经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

员。曾任职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卫生局，任计财科科长；财政局会计管理中心，深圳美的制

冷产品销售有限公司财务部，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谢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 张媛媛女士，中国国籍，1991 年出生，本科学历。2015 年至今就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从事证券事务、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媛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已取得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

会分别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

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

元（含此金额，不低于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且不超过人民币 6,
000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

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

回购计划。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

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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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网站获悉，控股子公司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申报的注射用伏欣
奇拜单抗已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伏欣奇拜单抗（曾用名注射用金纳单抗）
商品名称：金蓓欣
获批适应症：适用于对非甾体类抗炎药和/或秋水仙碱禁忌、不耐受或缺乏疗效的，以及

不适合反复使用类固醇激素的成人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注射用伏欣奇拜单抗是公司研发的一款新型全人源抗 IL-1β单克隆抗体药物，属于治疗

用生物制品1类新药，可特异性结合人 IL-1β，阻断 IL-1β诱导的炎性介质产生，用于成人痛
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患者。

痛风性关节炎是一种单钠尿酸盐沉积在关节所致的晶体相关性关节病，是我国最常见的
炎症性关节炎之一，患病率逐年升高。但部分患者对传统治疗药物无效、耐受性差或存在禁

忌，导致痛风控制不佳。IL-1抑制剂被国内外指南共同推荐用于上述患者的治疗，但此前国
内尚无此类药物获批痛风治疗相关适应症。

注射用伏欣奇拜单抗已完成的关键临床试验“评估注射用金纳单抗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双模拟、阳性对照、多中心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伏欣奇拜
单抗6小时即可快速起效，72小时镇痛效果与激素相当，6个月内首次复发风险降低近90%，
且安全性良好。公司注射用伏欣奇拜单抗作为国内首个获批用于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
作的 IL-1抑制剂，其精准、长效抗炎的优势将为痛风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产品获批有利于丰富公司成人自免领域的产品布局，增强公司在医药市场的竞争力。

公司将积极组织开展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生产和销售工作，推动产品在市场上的广泛应用，
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产品市场销售受诸多因素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5-067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注射用伏欣奇拜单抗在境内获批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州细

胞”）股东暨员工持股平台南昌神州安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神州

安元”）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2%；南昌神州安恒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神州安恒”）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安义神州安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神州安隆”）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1,8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安义神州安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神州安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安义神州

安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神州安乾”）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2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安义神州安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神州

安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神州安元、神州安恒、神州安

隆、神州安成、神州安乾、神州安弘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罗春霞，上述股东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0%。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取得股份，已于2024年1月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北京神

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股东神州安

元、神州安恒、神州安隆、神州安成、神州安乾、神州安弘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61,010股（含本数），占公司总股本不

超过0.50%。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5年7月2日收到神州安元、神州安恒、神州安隆、神州安成、神州安乾及神州安

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神州安元、神州安恒、神州安隆、神州安成、神州安乾

及神州安弘自2025年6月30日至2025年7月2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857,9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与本次减持。本次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神州安元、神州安恒、神州安隆、神州安成、神州安乾及神州安弘合计持

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 36,500,000股减少至 34,642,0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8.20%减少至

7.78%，触及1%的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

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8.20%

7.78%

是□ 否√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昌神州安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21,900,000股

4.92%

IPO前取得：21,90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昌神州安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7,300,000股

1.64%

IPO前取得：7,300,000股

股东名称 安义神州安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1,825,000股

0.41%

IPO前取得：1,82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义神州安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1,825,000股

0.41%

IPO前取得：1,82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义神州安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1,825,000股

0.41%

IPO前取得：1,82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义神州安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1,825,000股

0.41%

IPO前取得：1,82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南昌神州安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南昌神州安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21,900,000

7,300,000

1,825,000

1,825,000

1,825,000

1,825,000

36,500,000

持有比例

4.92%

1.64%

0.41%

0.41%

0.41%

0.41%

8.20%

一致行动关系形
成原因

神州安元、神州
安恒、神州安隆、
神州安成、神州
安乾、神州安弘
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均为罗春霞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持股5%以上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南昌神州安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4月23日

1,505,183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1,505,183股

59.21～63.88元/股

92,335,503.78元

已完成

0.34%

不超过：0.39%

20,394,817股

4.5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南昌神州安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4月23日

142,785股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142,785股

59.27～63.88元/股

8,762,047.86元

已完成

0.03%

不超过：0.04%

7,157,215股

1.61%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安义神州安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4月23日

68,163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68,163股

59.33～63.88元/股

4,182,028.84元

已完成

0.02%

不超过：0.02%

1,756,837股

0.39%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安义神州安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4月23日

22,491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22,491股

59.31～63.70元/股

1,380,208.80元

已完成

0.01%

不超过：0.01%

1,802,509股

0.4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安义神州安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4月23日

25,269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25,269股

59.40～63.70元/股

1,550,338.08元

已完成

0.01%

不超过：0.01%

1,799,731股

0.4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安义神州安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4月23日

94,024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94,024股

59.33～63.87元/股

5,768,537.44元

已完成

0.02%

不超过：0.03%

1,730,976股

0.3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根据股东本人意愿，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南昌神州安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南昌神州安恒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20222MA06E7A28X□ 不适用

√ 91120222MA06E8TH43□ 不适用

√ 91120222MA06E6GG87□ 不适用

√ 91120222MA06E8T99A□ 不适用

√ 91120222MA06E8GQ5L□ 不适用

√ 91120222MA06E7XH76□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南昌神州安元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南昌神州安恒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隆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成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乾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安义神州安弘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2,190.00

730.00

182.50

182.50

182.50

182.50

3,650.00

变 动 前 比 例
（%）

4.92

1.64

0.41

0.41

0.41

0.41

8.20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039.48

715.72

175.68

180.25

179.97

173.10

3,464.21

变 动 后 比 例
（%）

4.58

1.61

0.39

0.40

0.40

0.39

7.7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6/30-
2025/07/02

2025/06/30-
2025/07/02

2025/06/30-
2025/07/02

2025/06/30-
2025/07/02

2025/06/30-
2025/07/02

2025/06/30-
2025/07/02

--

注：上述数据加总后与有关数据存在尾差的，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系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

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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